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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〇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不存在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召开前不存在补充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二〇一〇年年度股东大会于 2011 年 5 月 18 日下午

1:30 在福州市鼓楼区杨桥路杨南街 36 号杨桥永辉二楼会议室举行。结合现场投票及网络投

票结果 , 出席本次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共有 75 名 ,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

680,432,261 股, 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88.61 %。 

本次会议的通知、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会议由董事长张

轩松先生主持。除董事沈敬武先生、董事陈光优先生、独立董事毛嘉农先生、监事陈日辉

先生因另有公务未能出席，公司其余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均出席本次会议；高级管理

人员除李建波先生、陈金成先生、翁海辉先生、罗雯霞女士因另有公务未能出席外均列席

本次会议。 
 

二、会议表决情况 
 

会议审议了相关议案，并以现场投票结合网络投票的方式通过以下决议:  

(一) 关于《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工作报告回顾总结了董事会 2010 年度的工作情况，并从 2011 年行业发展趋势及机遇、

经营目标与战略、经营风险因素及对策三个方面对公司未来的发展进行了分析。  

(以上议案 680,328,595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98%; 25,814 股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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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77,852 股弃权) 

 

(二) 关于《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工作报告回顾并总结了公司监事会 2010 年度的工作情况。 

(以上议案 680,270,395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98%; 25,814股反

对; 136,052 股弃权) 

 

(三) 关于公司 2010 年度财务决算和 2011 年度财务预算的议案 

根据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公司进行的年度审计，股东大会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度财务预决算议案。 

(以上议案 680,328,095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98%; 25,814股反

对; 78,352 股弃权) 

 

(四) 关于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经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确认，2010 年度母公司实现净利润

242,393,338.22 元。依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有关规定，拟按以下方案进行利润分

配： 

1、提取 10%法定盈余公积金 24,239,333.82 元； 

2、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后剩余利润 218,154,004.40 元，加年初未分配利润

185,831,547.08 元，扣除 2009 年度现金股利分配 65,790,000 元,2010 年度可供股东分配

的利润为 338,195,551.48 元； 

3、以 2010 年 12 月 31 日的总股本 767,900,000 股为基数，拟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发现金红利 1.00 元人民币（含税），共分配 76,790,000 元。本次拟分配的利润占当年度母

公司实现净利润的 31.68%。利润分配后，剩余未分配利润 261,405,551.48 元转入下一年

度。 

本年度资本公积不转增股本。 

(以上议案 680,270,395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98%;154,266 股

反对; 7,600 股弃权) 

 

(五) 关于公司 2010 年关联交易情况及 2011 年关联交易计划的议案 

股东大会通过了关于 2010 年关联交易情况（合计人民币 12,633,848.67 元）的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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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同意 2011 年度的关联交易计划（合计约人民币 19,752,988 元）。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 2011 年 5 月 19 日《上海证券报》、《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公布的《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0 年关联交易

情况及 2011 年关联交易计划的公告》。 

(以上议案 269,428,045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所有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 99.92%; 

83,514 股反对; 122,752 股弃权; 关联股东张轩松、张轩宁、郑文宝、郑景旺、叶兴针、

谢香镇、林登秀、黄纪雨回避了该项表决) 

 

(六) 关于续聘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11 年度外部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续聘独立审计机构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及所有子公司2011年度

审计及其它常规审计的外部审计机构。2011 年度审计费用为 240 万元，包含年度合并财务

报告、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报告、各子公司年度财务报告、关联方资金占用报告、

内控鉴证报告等审计报告。与审计有关的其他费用（包括交通费、食宿费等）由公司承担。 

(以上议案 680,270,395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98%;27,214 股反

对; 134,652 股弃权) 

 

(七) 关于公司 2010 年度授信、贷款情况及 2011 年度申请授信计划的议案 

截止 201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贷款（含银承敞口）余额 10.25 亿元，全年共产生财务

费用 7,038 万元，其中：利息净支出 5,668 万元，金融手续费等 1,370 万元。 

2011 年公司计划新开门店 50 家（其中 21 家属募投门店，使用募集资金建设），新建

重庆总部大楼、重庆物流、安徽物流等项目，不含募投项目预计 2011 年投资将达 14.25 亿

元。为获取优质的商业物业预留 10 亿投资额度。预计 2011 年度营业现金净流入 8 亿元，

计划 2011 年启用新贷款（含银承敞口）16 亿元左右。 

为确保公司有足够的营运和投资建设资金，公司 2011 年度将向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福建

省分行营业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分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五一支行

等七家银行申请总计 59.3 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最终以各家银行实际审批的授信额度为

准），具体融资金额将根据公司生产经营和投资建设的的实际资金需求来确定。公司提议授

权董事长张轩松先生全权代表公司签署上述授信额度内的一切授信有关的合同、协议等各

种法律文件，由此产生的法律、经济责任全部由公司承担。 

(以上议案 680,328,095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98%;25,814 股反

对; 78,352 股弃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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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关于修订《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同意对公司章程进行如下修订： 

1、变更公司章程原第二章第十二条公司经营范围为： 

农副产品、粮油及制品、食品饮料、酒及其他副食品、日用百货、家用电器及电子产

品、通讯器材、针纺织品、服装、文化体育用品及器材、音像制品、出版物及电子出版物、

珠宝、金银饰品、汽车摩托车零配件、汽车装潢、消防器材、工艺品、五金交电、仪器仪

表、五金家具及室内装修材料、花卉、玩具等的零售与批发，以及提供相关的配套服务；

预包装、散装食品、保健食品、零售香烟（限分支机构在行业许可的期限和范围内开展经

营活动）；组织部分自营商品的加工及农副产品收购；出租部分商场设施或分租部分商场的

场地予分租户从事合法经营（以上全部项目另设分支机构经营，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应

在取得相关部门的许可后方可经营）；信息咨询（证券、期货、金融等行业咨询除外）；以

特许经营方式从事商业活动；自营商品的进口，采购国内产品的出口（以上商品进出口不

涉及国营贸易、进出口配额许可证、出口配额招标、出口许可证等专项管理的商品）。 

2、修改公司章程原第一百七十二条“公司指定《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 www.sse.com.cn)为刊登公司公告和其他需要披露信息的媒体”为

“公司指定《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http:// www.sse.com.cn)为刊登公司公告和其他需要披露信息的媒体”。 

3、修改公司章程原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一）款“董事会授权总经理期限为一个季度内、

累计金额在 2000 万元内的决定权，但须及时在董事会办公室备案，由董事会办公室及时通

报董事会”为“董事会授权总经理期限为一个季度内、单项总额在 5000 万元内的决定权，

但须及时在董事会办公室备案，由董事会办公室及时通报董事会”。 

4、经 2011 年 3 月 11 日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现行政管理制度

由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改称为董事会领导下的总裁负责制。据此，分别修改公司

章程中有关“总经理”、“副总经理”的表述为“总裁”、“副总裁”。 

5、修改公司章程原第一百一十条（九）“决定公司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为“决定公

司内部管理机构及增减公司分支机构的设置”。 

(以上议案 680,328,095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98 %;25,814股反

对; 78,352 股弃权) 

 

(九) 关于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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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0】1668 号文核准，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11,000 万股，发行价格为 23.98

元/股。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63,780万元，扣除证券承销和保荐费人民币10,000

万元后，汇入公司银行账户的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53,780 万元。募集资金经公司扣除自行

支付的中介机构费和其他发行相关费用 1,578.93 万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252,201.07

万元。经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天健正信验（2010）综字第 020190

号《验资报告》审验，前述资金已全部到位。 

截止 201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已将募集资金专户中超募资金 62,813.07 万元转出用于

补充流动资金。公司募集资金项目投资额为 189,388 万元，扣除已置换的募投项目资金

38,477.88 万元和 18,000 万元已暂时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闲置募投项目资金后，目前

公司处于专户中的募投项目资金尚余 128,390 万元。由于部分租赁物业在 2011 年还不能交

付，公司尚有部分募集资金闲置。 

为解决公司对流动资金的需求，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控制公司流动资金贷款，降

低财务费用，确保公司和股东利益最大化，按照《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

法》的规定，并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进展情况，在不影响募集资金建设项目进度的前

提下，拟将其中 30,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股东大

会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6 个月。如项目需提前使用预计闲置的募集资金，公司将随时利用自

有资金及时归还，以确保项目进展。公司将此部分闲置募集资金短期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不

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  

(以上议案 680,328,095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98%;25,814 股反

对; 78,352 股弃权) 

 

(十) 关于提名熊厚富先生为公司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鉴于郑景旺先生因身体原因请辞监事会主席及监事职务，根据公司控股股东推荐，同

意提名熊厚富先生作为公司监事候选人。 

(以上议案 680,270,295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98 %;25,814股反

对; 136,152 股弃权) 

 

(十一) 关于公司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为满足资金需求，拓宽融资渠道，减少财务费用，公司拟发行本金总额不超过 15 亿元

的短期融资券，发行期限不超过一年。本次注册发行委托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主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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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商，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作为联席主承销商；承销采取余额包销方式进行，上述银行

包销的额度比例为 10:5。其中发行利率视当期公司评级对应的交易商协会指导利率而定。

发行短期融资券所募集的资金，将用于补充公司营运资金及偿还银行借款。 

股东大会授权董事长张轩松先生全权处理本次短期融资券有关事宜并签署有关文件。 

本次短期融资券的发行尚需获得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的批准。 

(以上议案 680,327,995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98%;27,314 股反

对; 76,952 股弃权) 

 

(十二)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永辉投资有限公司与喜禄（香港）有限公司签订合资合同

的议案 

会议认真审议并通过了全资子公司永辉投资有限公司与喜禄（香港）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4 月 21 日签订的合资合同（详见 2011 年 4 月 22 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刊登之《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永辉投资有限

公司与喜禄（香港）有限公司签订共同投资设立合资经营企业合同的公告》），同时要求待

项目建设的地下 10,000 平方米商业物业建成或确认由我公司经营后，适时退出上述项目公

司。 

投资者如需进一步了解项目情况，请参阅福州市国土资源局《2011 年第四次公开出让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公告》（http://www.fzgtzyj.gov.cn/）。 

 

(以上议案 680,270,395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98%;85,614 股反

对; 76,252 股弃权) 

 

(十三) 关于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 

鉴于经营发展所需，同意首次发行公司债券并于发行完成后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本次发行的具体方案如下： 

1、 发行规模：本次发行不超过人民币 15 亿元公司债券； 

(以上议案 680,328,095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98%;27,714 股反

对; 76,452 股弃权) 

2、 向公司股东配售的安排：本次公司债券不向公司股东配售； 

(以上议案 680,328,085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98%;27,724 股反

对; 76,452 股弃权) 

3、 债券期限：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期限为不超过三年，具体期限根据发行前市场情况

 6



和公司资金需求情况而定； 

(以上议案 680,328,095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98%;27,314股反

对; 76,852 股弃权) 

4、 债券利率：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票面利率为固定利率，单利按年计息。具体利率根据

网下询价结果，由公司与主承销商协商并经监管部门备案确定； 

(以上议案 680,299,595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98%;27,314 股反

对; 105,352 股弃权) 

5、 发行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配售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

行相结合的方式； 

(以上议案 680,328,095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98%;27,314 股反

对; 76,852 股弃权) 

6、 募集资金用途：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将用于补充本公司及/或子公司营运资金、资

本开支或偿还本公司原有债务等； 

(以上议案 680,328,095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98%;27,314 股反

对; 76,852 股弃权) 

7、 拟上市地: 上海证券交易所； 

(以上议案 680,328,095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98%;27,314 股反

对; 76,852 股弃权) 

8、 决议有效期: 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为自本议案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36 个

月内有效； 

(以上议案 680,328,095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98%;27,314 股反

对; 76,852 股弃权) 

9、 为便于董事会操作本次发行事宜, 拟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有关申请

本次发行并上市事宜, 包括但不限于： 

(1)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有关规定及公司股东大会决议，

结合市场实际情况和公司经营需求，制定及修改本次公司债券发行的具体方案； 

(2) 办理与募集资金项目相关事宜并签署相关文件； 

(3) 进行与本次公司债券发行相关的谈判，签署与本次公司债券发行及上市有关的合

同、协议和文件，并进行适当的信息披露； 

(4) 为本次公司债券选择债券受托管理人，签署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以及制定债券持有

人会议规则； 

(5) 其他与本次发行上市有关的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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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议案 680,328,095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98%;27,314 股反

对; 76,852 股弃权) 

10、 偿债保障措施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出现预计不能按期偿付债券本息或者到期未能按期偿 

付债券本息时，将至少采取如下措施： 

(1) 不向股东分配利润； 

(2) 暂缓重大对外投资、收购兼并等资本性支出项目的实施； 

(3) 调减或停发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和奖金； 

(4) 主要责任人不得调离。 

   (以上议案680,329,495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99.98%;27,614股反对; 

75,152 股弃权)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公司章程》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所涉第八项关于

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第十三项关于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分别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含

股东授权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正式通过；第五项有关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股东张轩松、张轩宁、郑文宝、郑景旺、叶兴针、谢香镇、林登秀、黄纪雨须回避该

项表决后，经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股东（含股东授权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

同意正式通过；其余十项议案分别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含股东授权代理人）所持表决

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正式通过。 
 

四、律师见证意见 
 

本次会议由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翁晓健律师、程晶晶律师到会全程见证并出具了《关

于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上述见证律师认为，会议

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本次会议的议案、表决程序均符合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网络投票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及其所形成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二)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〇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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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关于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5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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